
《公司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政府當局就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會議採取  

關於香港證劵轉讓的印花稅的跟進行動  

目的  

 在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提出有關香

港證劵轉讓印花稅的事宜，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的回應。 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香港證劵轉讓的印花稅  

2 .  委 員 索 取 有 關 過 去 十 年 所 收 得 香 港 證 劵 轉 讓 印 花 稅 的 款 額 的 資

料。委員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檢討香港證劵轉讓印花稅。  

3 .  過去十年所收得香港證劵轉讓印花稅的款額載於附件。  

4 .  我們考慮是否調整香港證劵轉讓印花稅的水平時，須顧及多個因

素。例如，我們須考慮有關調整可能對股票市場帶來的影響。我們並

須考慮近日國際上有關監管方面的發展。另外，我們亦可能須從政府

收入的角度探討該問題。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本地及其他主要金融市

場的發展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 

CB(1)1350/11-12(05)



附件  

香港證劵轉讓印花稅 (2001 /02 至 2010 /11 )  

年份 總數 (港幣百萬元) 

2001/02 3,993.49 

2002/03 3,094.97 

2003/04 6,023.90 

2004/05 6,390.57 

2005/06 8,133.99 

2006/07 15,035.80 

2007/08 35,457.87 

2008/09 21,703.63 

2009/10 25,724.10 

2010/11 25,881.47 

 




